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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智慧機械產業智慧升級計畫」公告事項 

 

一、計畫目標：  

為落實 105 年 7 月 21 日行政院通過「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」，

本計畫聚焦「智慧機械」領域，透過補助協助我國智慧機械相關

產品及其應用領域之關鍵零組件、智慧製造設備或智慧製造解決

方案等廠商切入全球供應鏈，主要目標除協助業者轉型升級， 建

立技術應用與服務能量，增加競爭力，並進而切入供應鏈，接軌

國際。 

二、補助範圍： 

推動我國智慧機械相關產品及其應用領域之關鍵零組件、智慧製

造設備或智慧製造解決方案，輸出於全球符合以下條件之產業，

進行智慧製造解決方案之βtest，相關補助金額分為二類，各類定

義及補助上限敘述如下： 

(一)第一類：申請計畫所實施之使用者於全球市占率需達 3%以上
註
，每案補助經費以新台幣 5,000 萬元為上限。 

(二)第二類：申請計畫所實施之使用者雖無全球市占排名，該申請

計畫之相關效益符合國產化需求或進口替代，每案補助經費以

新台幣 2,000 萬元為上限。 

註：有關全球市占率佐證資料，可參考(但不限於)例如 Gartner、I

DC(International Data Center)或McKinsey 等單位發布之市調報告。 

三、審查重點(包含成效指標)： 

(一)市場觸及策略：提案需聚焦航太、金屬加工、運具、PCB、成

型設備或紡織等產業(但不限於前述產業)，並說明如何促成智

慧機械相關產品及其應用領域之關鍵零組件、智慧製造設備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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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製造解決方案，輸出至國際市場或國際級使用者進行β  

test。 

(二)創新智慧機械元素：說明計畫內導入智慧機械元素之規劃，所稱智

慧機械，指運用「巨量資料」、「人工智慧」、「物聯網」、「智慧

機器人」、「智慧自動化」、「精實管理」、「數位化技術」、「虛

實整合(CPS) 」、「積層製造」、「感測器」、「元宇宙」或「區塊

鏈」等智慧機械元素，申請本計畫應至少結合3項(含)以上智慧機械

元素；足以展現企業智慧製造能量及符合工業 4.0 國際趨勢者，並

須提出國際Benchmark分析，說明與國際上 benchmark廠商相較，

其智慧製造能量所達到之程度，是否足以彰顯智慧機械推動之成果。 

(三)市場競爭能力：受補助人(廠商)應具備國際接單能力，且本計

畫涵蓋之相關輸出設備或系統需達一定價值，且具進口替代或

可符合國產化需求。(註：受補助人(廠商)需提供國際級使用者

之訂單、採購意向書或客戶認證之系統規格書作為具備國際接

單能力之證明，並於計畫審查會上出具相關證明供委員查證)。 

(四)產業帶動效果：受補助人(廠商)需於計畫書說明結案後之營業

相關指標(如，營收、銷量、生產效率、服務案件數或服務收入

等)之成長率、國產化設備帶動國內供應鏈發展之效果，並針

對本計畫成果於計畫期間與結案後，將如何透過出國廣宣或資

訊揭露等作法，以達到複製擴散效果。 

(五)資訊安全規劃：資安相關項目需占總經費 3%以上，須提出資

安防護建置規劃，包含網路、應用及設備層的軟硬體、管理及

教育訓練、產品本身資安程度之提升情形，並提供資安架構圖

等；執行期間將安排實地查證，並邀請資安委員協助檢視資安

建置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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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計畫可行性：計畫書完整性、結案驗收規劃可行性、經費編列

合理性，團隊組成及執行經驗，並須針對β test 之場域地點、

進行期間、進行方式，以及預期成果等進行詳細說明。 

四、計畫時程：計畫執行期間不得超過 11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五、申請資格： 

本計畫由單一企業提出申請，申請資格為： 

(一)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。 

(二)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淨值（股東權益）為正值。 

(三)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(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

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)。 

(四) 非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。 

六、作業須知： 

(一)補助案件之補助比例，不得超過申請補助計畫全案總經費之

50％。 

(二)補助科目依「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」

公告項目，其中「差旅費」項下得編列「國內外差旅費」。 

(三)申請之企業應具備從事研究發展所需之人力與專案執行及管

理能力，並有實際績效，足以進行申請計畫之產業技術研發。 

(四)申請企業於 5 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，

及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，且其期間尚未屆滿

情事。 

(五)為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同一企業或同一負責人之關係企業，

同一企業負責人之企業，最多同時申請及執行之計畫總件數，

不得超過 3 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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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包括企業概況與切入國際供應鏈能力說明、

國際級使用者企業簡介與面臨問題、β test進行之場域地點、

期間、方式與預期成效、國際 Benchmark 分析、資安規劃說明

及期中、期末結案佐證方式等。 

(七)本計畫申請須知、經費編列範圍及計畫管理作業手冊等規範

比照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規定辦理。 

七、申請程序： 

申請本專案計畫者，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研送計畫書，受理日期自

公告日起至 111 年 4 月 15 日止（掛號郵寄者以交郵當日郵戳為

憑；親送或其他遞送方式須於公告截止日當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

送達；地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-2 號 10 樓），由本部籌組專

業審查小組進行審查（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），核定通

過後簽約執行。 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本公告未盡事宜，應依「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

及輔導辦法」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(二)申請應備資料： 

1. 計畫申請表、申請企業基本資料表。 

2. 申請企業應於申請計畫時檢附最近 3 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

報告。 

(三)申請企業須派員出席審查會議並須接受財務審查。 

(四)審查通過之計畫，由企業與本部或本部所屬機關(或受本部或

本部所屬機關所委託之法人或團體)簽約。企業應提具簽約

及請領補助款所應繳交之本票及銀行履約保證金保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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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計畫執行期間，本部或本部所屬機關(或受本部或本部所屬機

關所委託之法人或團體)得進行相關之查證作業。 

(六)政府補助款由本部委託之機構撥付申請企業，該企業須設

立專戶儲存補助款。 

(七)執行企業於計畫結束後應配合本部計畫成果展示宣導活動，

並協助提供成果運用、投資金額、創造產值等計畫成效資料。 

 


